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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理大學大學部學生轉系(學位學程)辦法 

民國 87 年 12 月 16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6 年 11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0 年 5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0 年 6 月 2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3 年 3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4 年 1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4 年 10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6 年 2 月 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7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1 條 嘉南藥理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學則規定，特訂定「嘉南藥理大學大學部學生

轉系(學位學程)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第 2 條 本校學生申請轉系（含學位學程）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方得提出申請： 

一、四年制學生於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，得申請轉入各系(學位學程)一年級第二學

期。 
二、四年制學生於二年級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開始前，得申請轉入各系(學位學程)二

年級。 
三、四年制學生於三年級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開始前，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系(學位

學程)三年級或性質不同系(學位學程)二年級。 
四、因特殊原因於四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申請者，得轉入性質相近系(學位學程)三年

級。 
五、二年制學生於三年級第二學期開始前，得申請轉入二年制性質相近系(學位學程)

三年級就讀。 
六、相同學制之日間部、進修部學生得申請相互轉系(學位學程)，但申請轉入在職專

班學生須於入學年度符合在職專班之入學資格方可申請。 
七、休學生於復學時如無原就讀系別年級可復時，得於復學當學期開學前提出轉系

(學位學程)申請。 
八、降級轉部或轉系(學位學程)者，其重複修習之年限，不併計入轉入系(學位學程)

之最高修業年限。 
九、凡轉入各系(學位學程)三年級者，以轉入後在規定修業年限內可修滿應修畢業學

分者為限。 
十、其他依學則規定准予申請轉系(學位學程)者。 

第 3 條 本校學生具下列款項之一者，不得轉系(學位學程)： 
一、在休學期間及延長修業年限者。 
二、二年制和四年制學生不得相互轉系(學位學程)。 
三、大陸地區學生依相關規定，不得轉入教育部未核定招生之系(學位學程)。 

第 4 條 辦理轉系(學位學程)招生後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入學年度原核定之

新生總數(外加名額除外)，且各系、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

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。各系(學位學程)得提撥部分名額供技藝優良

學生轉系(學位學程)，技藝優良審查作業要點及名額由各系(學位學程)自訂並送轉系

(學位學程)委員會審查後公告。涉及師資培育、藥學與其他政府部門訂有人力管控

之系(含學位學程)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 
第 5 條 本校學生申請轉系(學位學程)時，應於公告轉系(學位學程)申請時間，於學校首頁下

載轉系(學位學程)申請書，依表單程序申請之，逾期原則上不受理。轉系(學位學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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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作業依教務處及進修部公告轉系(學位學程)名額，由轉系(學位學程)委員會審定

之。各系(學位學程)得另訂轉系(學位學程)要點，經所屬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送轉系

(學位學程)委員會議備查。轉系(學位學程)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。 
第 6 條 核准轉系(學位學程)學生，須修畢轉入系(學位學程)應修之科目與學分，方准畢業。 
第 7 條 轉系(學位學程)學生之學分抵免，依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辦理。 

第 8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